扬州大学附属医院

2026年度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公开遴选文件
一、项目名称：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公开遴选 

二、项目采购要求：
1.欢迎经营企业前来我院采购中心介绍产品，同时提交产品资料。有意向者必须提供符合我院要求的报名材料（发送至电子邮箱：50891671@qq.com），并保证所提供的各种材料真实、有效、齐全，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2.欢迎生产企业及潜在供应商授权经营企业前来参与。
3.遴选要求：投标人须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规定的条件；遴选文件内容须含有但不限于下面内容，请按下列顺序拟定目录，按序装订，注明项目清单序号及名称：
1.产品报价单

2.产品介绍（同时将产品说明书原件一起装订）
3.营业执照正副本（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）
4.提供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（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）

5.食品生产许可证

6.开户许可证

7.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证

8.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产品标签说明书

9.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证书

10.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

11.进口货物报关单

12.进口食品标签咨询报告

13.资格声明（原件）

14.被授权人参加投标的须提供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》原件和被授权人身份证件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；若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，只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

15.投标人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（原件）

16.提供所投品牌产品有5家全国三甲医院的使用证明（原件），三甲公立医院须提供证明材料加盖公章

17.提供所投品牌产品自2019年1月1日以来的销售合同，投标产品厂家在研的特医食品后续GCP临床试验与本院临床营养科合作意向（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），或近三年发表在高质量医学期刊（SCI 或核心期刊或中华系列杂志）论文五篇以上（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）。

注：1.报价由最终开票的公司标价

2.非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请在7、8、9项后标注“不适用”
3.非婴幼儿特殊医学配方食品/奶粉 9

4.非进口食品请在10、11、12项后标注“不适用”
三、拒绝下述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：
1.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。
2.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技术咨询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，不得再参加该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。
3.供应商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“中国政府采购网"(www.ccgp.gov.cn)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四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；
五、开标相关信息：
遴选响应文件请自行携带，密封材料正本一份，副本四份。地点：扬州大学附属医院西区医院行政楼407会议室，逾期将不予接收。
遴选时间：以附件3标注时间为准
采购联系人及电话：0514-82099552 张老师
地址：扬州市邗江中路368号扬大附院采购中心（行政楼403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采购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8日
